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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不作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森科技 6036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宁 吕红英

办公地址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 昆山开发区新星南路155号

电话 0512-36688666 0512-36688666

电子信箱 ksgf@kersentech.com ksgf@kersen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处于精密金属制造行业，需要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精密制造与测量

技术等现代技术，通过塑造变型、熔化压铸、冲压切削、结晶等成型手段将金属材料加工成

预定设计的产品，目的在于使成形的制品达到预定设计要求的强度、形状、尺寸或外观。

精密金属、塑胶结构件是众多高精尖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通讯设备、计算

机、医疗器械、消费类电子、航空航天等行业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对产品的微型化、

高精度、高质感等特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精密金属、塑胶结构件不仅可以满足上述行业相关

产品对结构件电磁屏蔽和坚固支撑等的功能性要求， 而且经过阳极氧化、PVD等表面处理

后的精密、塑胶金属结构件可以提高耐腐蚀性、增强耐磨性及硬度，同时在色泽度、光滑度、

质感等方面大大满足消费者对外形美观的要求。

近年来，以CNC数控加工技术为核心的精密压铸、冲压、精密切削等技术广泛应用于金

属、塑胶结构件制造，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高精度、高质感的结构件或零部件，随着下

游终端产品的多样性发展，对结构件制造服务商的生产工艺、数控及精密技术运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精密压铸、锻压、冲压、CNC、激光切割、激光焊接、MIM、精密注

塑等制造工艺、技术为基础，以精密模具设计、生产为支撑，为苹果、华为、亚马逊、谷歌、

Meta、美敦力等国际、国内知名客户提供消费电子（含加热不燃烧电子烟、VR）、医疗器

械、汽车（含新能源汽车）等终端产品所需精密金属、塑胶结构件产品的研发、制造以及部

分组装服务。 公司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耳机、智能音

箱、电子烟、VR等终端产品的外壳、中框、中板、按键、标志、转轴（铰链）等；医疗器械产品

包括手术刀、骨钉、心脏起搏器等终端产品所需结构件；新能源汽车产品主要为动力电池配

套所需的模组产品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6,031,689,321.88 6,027,604,602.07 0.07 4,597,971,60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93,999,492.32 2,091,262,505.16 43.17 1,658,575,218.58

营业收入 4,147,039,115.35 3,467,021,449.85 19.61 2,127,271,80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027,476.24 -47,624,684.80 - -184,928,4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2,842,157.13 -60,278,960.25 - -202,367,759.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1,775,017.16 107,830,404.62 198.41 343,971,209.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2 -2.39 -1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12 -0.1028 - -0.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12 -0.1028 - -0.4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035,113,467.92 853,682,634.65 807,617,740.58 1,450,625,27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107,082.46 280,547,071.03 25,836,108.62 4,537,2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37,482,257.07 23,221,856.33 19,936,319.38 12,201,72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6,366.36 174,312,370.57 23,967,374.15 120,968,906.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82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5,36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徐金根 0 139,932,561 25.10 0 质押 57,86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冬梅 0 57,330,000 10.28 0 质押 26,950,000 境内自然人

徐小艺 0 22,903,400 4.1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金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澹

资产定创3号私募证

20,080,321 20,080,321 3.60 20,080,321 无 其他

沈丽华 1,408,413 14,468,413 2.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392,572 13,392,612 2.40 0 无 国有法人

虞军 13,386,880 13,386,880 2.40 13,386,880 无 境内自然人

UBS���AG 8,428,885 8,490,282 1.52 8,487,282 无 境外法人

孙巍 -676,120 6,495,000 1.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沈明 -685,048 5,445,000 0.9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金根与王冬梅为夫妻，徐小艺为其女儿。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减少了部分波动较大的业务体量，提高了较为

稳定的业务的占比，公司营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 由于部分原材料处在上

升通道等因素，公司盈利能力虽然有所回升，但仍有提升空间。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

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26� � �证券简称：科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2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2年4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瞿海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15日以电话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四）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勤勉尽责的开展监事会各项工作，保障了公司良好的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定；

2、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

要。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1年度及2021年末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47,039,115.35 3,467,021,449.85 1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027,476.24 -47,624,684.8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842,157.13 -60,278,960.2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1,775,017.16 107,830,404.62 198.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12 -0.102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12 -0.1028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2 -2.39 -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93,999,492.32 2,091,262,505.16 43.17

总资产（元）） 6,031,689,321.88 6,027,604,602.07 0.07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详细数据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相

关内容。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9,027,476.24元，提取盈余公积金18,767,991.84元。

公司2021年净利润主要来自于处置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且公司目前处于产能扩张

期，资产负债率较高，现金流有一定压力。 为了满足公司销售规模增长、原材料备货、研发

投入的资金需求以及归还银行贷款，公司董事会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该预案符合利润分配原则，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较

好地维护了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

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用于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

好、风险评级低的理财产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在保证

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具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

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是可行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符合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38名激励对象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为上述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共计解除限售2,477,

700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流通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38名激励对象中，

37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优秀），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公司监

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1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38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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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相

关公告格式规定，现将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826�号）核准，科森科技向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 A�股股票 67,108,43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47元 ，均为现金认购。 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1,299,972.1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 5,012,999.72元，实际已收到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入募集资金为496,286,972.38元，扣除其他发行相

关费用2,257,108.43�元，发行费用的进项税合计411,515.55元经公司认证抵扣后已缴还

于募集资金户，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94,441,379.5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7月

28日全部到位，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第 8386号）。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使用募

集资金 49,444.14万元，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为8.26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26万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所有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

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1年8月11日，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江苏金科森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余额（元）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

行

89070078801200002366 44,117.24

江苏金科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1102231819200700081 38,462.2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34,610.90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4,610.90万元。 公

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51）。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金额

1 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类产品部件制造项目 346,109,000.00

合计 346,109,000.00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26万元，为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公

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

披露义务。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2021年度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444.1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444.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444.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智能穿

戴、智能

家居类

产品部

件制造

项目

34,610.90 - 34,610.90 34,610.90 34,610.90 0 100% 2021.04 6687.69 是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项目

14,833.24 - 14,833.24 14,833.24 14,833.24 0 100%

合计 49,444.14 - 49,444.14 49,444.14 49,444.14 0 1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26万元，为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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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9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2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树林于2020

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15日就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议

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委托投票权。

2、2019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内部张榜方式公示了本次拟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

3、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4、2020年1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0年2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0年3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392,000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72,895,223

股。

7、2020年6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8、2020年10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及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9、2020年12月22日，公司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回购注销完成2名离职员工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05,5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至490,885,460股。

10、2021年3月30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1年8月11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12、2021年11月11日， 公司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回购注销完成3名员工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4,5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至557,549,390股。

13、2022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为A、

B、C、D四个等级。

考核等级 A B C D

考核结果（S） S≥80 80＞S≥70 70＞S≥60 S＜60

解除限售系数 100% 80% 60% 0%

激励对象只有在解除限售期的上一年度考核为“A（优秀）”时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对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 上一年度考核为

“B（良好）” 时则可对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的8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上一

年度考核为“C（合格）”时则可对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的6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

限售；而上一年度考核为“D（不合格）” 则不能解除限售。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

《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38名激励对象2021年个人层面绩效如下：37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优秀），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可全部解除限售；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仅可解除当期可解除限售股票的60%，当期剩余40%可解除限售股票由公

司回购注销；公司拟回购注销1名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6,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注销股票种类与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为公司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96,000股，占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02%，占公司现总股本的0.02%。

（三）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38元/股,回购总金额为516,480.00元，全部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比例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比例

限售流通股 2,669,700 0.48% -96,000 2,573,700 0.46%

无限售流通股 554,879,690 99.52%

0

554,879,690 99.54%

总计 557,549,390 100% -96,000 557,453,390 100%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限售流通股为5,147,400股。 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暨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司限制性股票2,477,700股于2022年5月6日上市流通，

限售流通股将变为2,669,700股（即为上表中变动前的数据）。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同时，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38名激励对象中，37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

为A（优秀），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 公司根据《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将1名个人层面绩

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6,000股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38元/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回购注销1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6,000股，回购价格为5.38元/股。

六、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38名激励对象中，

37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优秀），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公司监

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1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9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38元/股。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程序、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和安排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减资事宜。

八、备查文件

1、《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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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暨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安排办理第二期已满足解锁条件限

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2,477,700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额的0.44%。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2022年5月6日。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履行的程序

1、2019年12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树林于2020

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15日就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股权激励计划的议

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委托投票权。

2、2019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内部张榜方式公示了本次拟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

3、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

4、2020年1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20年2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0年3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392,000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72,895,223

股。

7、2020年6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8、2020年10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及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9、2020年12月22日，公司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回购注销完成2名离职员工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05,5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至490,885,460股。

10、2021年3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1年8月11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核查。

12、2021年11月11日， 公司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回购注销完成3名员工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44,500股，公司总股本变更至557,549,390股。

13、2022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公司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2020年2月20日 5.38元/股 9,392,000股 42 -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

（一）解除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

用不同的限售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

之日起计算，具体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已于2020年3月6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完成，并取得了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要求，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序号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激励对象成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或监事；

6、激励对象成为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7、激励对象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属于内幕交易

的情形除外）或泄露内幕信息而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

8、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9、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以2018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40%；以2018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65%

2021年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414,703.91万元人民币，以 2018�

年营

业收入 240,832.01万元人民币

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72.20%，不低于65%，完成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目标。

4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

级。

考核等级 A B C D

考核结果（S） S≥80 80＞S≥70 70＞S≥60 S＜60

解除限售系数 100% 80% 60% 0%

激励对象只有在解除限售期的上一年度考核为“A（优秀）”时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解除

限售期内可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上一年度考核为“B（良好）” 时则可对该解除限售

期内可解除限售的8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上一年度考核为“C（合格）” 时则可对该解除限售期内

可解除限售的6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而上一年度考核为“D（不合格）” 则不能解除限售。

38名激励对象2021年个人层面绩效

如下：37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

A（优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

制性股票可全部解除限售；1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合格），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仅可解除当期可解除

限售股票的60%，当期剩余40%可解

除限售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已届满，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

已达成，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38名激励对象的共计2,477,700股限制性股票按

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手续。 根据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共计38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符合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2,477,700股，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44%。 本次限制性

股票的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TAN�CHAI�HAU 董事、总经理 2,600,000 780,000 30.00

2 徐宁 董事会秘书 148,500 44,550 3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2,748,500 824,550 3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含子公司，共36人）小计 5,830,500 1,653,150 28.35

合计 8,579,000 2,477,700 28.88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2年5月6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477,700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 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如

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

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47,400 -2,477,700 2,669,7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52,401,990 2,477,700 554,879,690

总计 557,549,390 0 557,549,390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此次解锁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38名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参与股权激励计划或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3、公司业绩层面，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考核目标为：以2018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65%。 公司 2021年度的业绩已达到考核要求，第二期解除

限售条件中公司业绩层面考核要求已成就。

4、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绩效考核办法对

38名激励对象在2021年度进行了工作绩效考核，本次可解除限售的38名激励对象中37名激

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优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可全部解除限售；1名激

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C （合格），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仅可解除当期可解除限售股票的

60%，当期剩余40%可解除限售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中激励对象个

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已成就。

5、公司有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38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按规定解除限售，

同意公司为其办理相应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符合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38名激励对象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成就，同意公司为上述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共计解除限售2,477,

700股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第二个解锁期

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激励计划38名激励对象的共计2,477,

700股限制性股票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解锁条件，公司

尚需就第二个解锁期解除限售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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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暨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向

雪梅女士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平公正

的原则。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22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及额度进行了预计，我们认为，

公司2022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能有效地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 是合理、

必要的；交易定价公允且具有合理性，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为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

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在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且交易价格公

允，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预计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

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因此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鉴于以

上，我们同意该事项。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预计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

外协服务

江苏特丽亮镀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特丽亮” ）

4,500 5,537.65 不适用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次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接受关联人外协服务 特丽亮 7,000 5,537.65 2.30% 不适用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

特丽亮 1,000 -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特丽亮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21564343877W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2日

昆山科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B33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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